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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杰思通讯股份有限公司（杰思股份）董事会： 

我部在挂牌公司 2021 年年度报告事后审查中关注到以下情况： 

1、关于持续经营 

你公司主营连接器和外观件的研发、生产、销售。2021 年，你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为 17,560.96 万元，较上年同期下降 0.79%。本期综

合毛利率为-2.67%，上年综合毛利率为 7.59%。本期归属于挂牌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为-4,103.55 万元，你公司自 2019 年起连续亏损，财务

状况持续恶化。截止 2021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未分配利润为-6,202.47

万元，已超过股本总额，资产负债率为 96.79%，货币资金为 260.59

万元，应收票据为 3,187.39 万元，应收账款为 4,024.15 万元，短期借

款为 3,689.55 万元，应付账款为 10,376.99 万元，一年内到期的非流

动负债为 1,264.77 万元。 

你公司 2021 年年报被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

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保留意见。 

请你公司： 

（1）结合市场环境、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产品定价及成本情

况说明毛利率大幅下降且为负数的原因及合理性； 

（2）结合所处行业发展状况、业务开展情况、经营计划、现金

流情况、资金筹措计划及能力等，说明是否具备偿债能力，是否存在



流动性风险，公司为改善经营状况采取的措施及可行性。 

 

2、关于其他应收款 

根据年报披露，你公司 2021 年其他应收款期末账面余额为

7,508,339.37 元，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3,079,480.09 元。其中，1 年

以上款项占比为 56.57%。 

你公司 2021 年年报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包括：公司期末其他

应收款中应收重庆冠龙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冠龙电子”）和

东莞市英普精密五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英普精密”）款项分别为 173

万元（账龄 1-2 年）、90 万元（账龄 1 年以内），款项性质均为往来

款，分别已计提坏账准备金额为 17.30 万元、4.50 万元，审计师未能

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判断款项形成的原因及性质、资金用途、

关联方关系及披露的完整性。 

请你公司： 

（1）说明期末应收冠龙电子和英普精密款项的形成原因及性质、

资金用途，冠龙电子和英普精密与你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其他利

益安排，是否构成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金占用； 

（2）结合冠龙电子和英普精密资信情况及期后回款情况说明款

项是否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3）说明审计师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原因，你公

司是否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并提供相应材料； 

（4）按欠款方列示其余账龄 1 年以上的其他应收款的具体情况，



包括对手方名称及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期末余额、形成原因及

性质、是否具有商业实质、长时间未收回的原因，是否存在控股股东、

实际控制人及其控制的企业的资金占用的情况，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

分及依据。 

 

3、关于存货及固定资产 

你公司 2021 年年报被出具保留意见的事项包括：报告期内由于

你公司发生火灾和住所搬迁原因，审计师无法对期末存货状况和跌价

准备计提的合理性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无法判断公司计提减

值准备准确性及恰当性，无法准确计算固定资产减值对本年度的折旧

和摊销的影响金额。 

2021 年末，你公司存货账面余额为 3,832.05 万元，跌价准备余

额为634.93万元，本期未计提跌价准备；固定资产账面余额为4,871.61

万元，减值准备余额为 591.93 万元，本期未计提固定资产减值准备。

根据你公司 2020 及 2021 年年报，你公司办公地址及注册地址均未发

生变更。 

请你公司： 

（1）说明发生火灾的时间、地点、财产损失情况（是否经过评

估）及对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 

（2）说明住所搬迁的时间、原因、搬迁前后地址及搬迁对公司

生产经营的影响； 

（3）是否已根据《信息披露规则》的规定对火灾及住所搬迁及



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是否涉及信息披露违规； 

（4）说明期末存货的具体内容、存放地点及存储状况，是否受

到火灾及住所搬迁的影响，并结合具体影响、毛利率情况及存货跌价

准备的计提依据说明跌价准备计提是否充分； 

（5）说明期末固定资产具体内容、类别，是否受到火灾及住所

搬迁的影响，并结合具体影响及减值准备的计提依据说明固定资产减

值准备计提是否充分，本期固定资产折旧金额是否准确； 

（6）说明审计师未能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的原因，你公

司是否积极配合审计工作并提供相应材料。 

 

 

 

请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并在 8 月 8 日前将有关说明材料报

送我部（nianbao@neeq.com.cn），同时抄送监管员和主办券商；如披

露内容存在错误，请及时更正。 

特此函告。 

挂牌公司管理一部 

       2022 年 7 月 25 日 


